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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证券代码：301089 证券简称：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：2021-016 

 

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 

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收到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

（创业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46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。 

收到关注函后，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

查及落实，现就关注函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： 

1、10 月底以来，你公司在“互动易”平台回复投资者关于公司与默沙东业务

合作相关问题咨询。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是否为默沙东的“合格供应商”，如是，

请提供具体证明材料；公司是否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的销售

金额。（2）请列示你公司尿苷产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销售金额及占比，说明是否

有尿苷产品的在手订单，如有，请列示在手订单涉及的产品数量、合同金额与合同

期限。（3）请说明尿苷产品的竞争情况，包括主要生产企业及竞争对手、你公司

的市场占有率等，并结合前述情况充分提示风险。 

【回复】 

（1）根据公司自查以及向销售人员、高级管理人员确认，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

任何合作协议，与其不存在任何直接合作关系，公司不在其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里；

公司未直接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。 

（2）最近一年及一期，公司尿苷的销售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1年1-9月 2020年 

尿苷销售收入 3,740.63 5,820.10 

营业收入 38,843.27 52,794.43 

尿苷销售占比 9.63% 11.0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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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，公司共计签订 100.9 吨尿苷供应合同，2021 年 1-9 月共计签订 26.49

吨尿苷供应合同，上述订单 2020 年交货 76.35 吨，2021 年交货 51.04 吨；截至目前，

上述订单均已交付完毕。2021 年 10 月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未签署其他尿苷供

应合同。 

2021 年 10 月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未签署其他尿苷供应合同，公司无尿苷

在手订单。 

（3）根据公开市场信息，国内尿苷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本公司、浙江诚意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；由于无法获取国内尿苷产量、销量的官方或公开数据，因此无法计

算公司尿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任何合作协议，与其不存在任何直接合作关系，

未直接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，不在其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里；2020 年及 2021 年

1-9 月，公司尿苷分别实现收入 5,820.10 万元和 3,740.63 万元，公司目前无尿苷产

品在手订单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你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披露的《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

告书》显示，2021年1-9月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6,588.56万元，较上年同

期下降22.36%。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及生产经营情况、主营产品所处市场需求变

化等，分析说明相关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近期股价涨幅与基本面是否匹

配，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，就股价短期大幅波动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【回复】 

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专注于核苷（酸）类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、生产

和销售，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抗病毒、抗肿瘤及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和生产，公

司所处行业、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的下游市场需求近期均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2021 年 1-9 月，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,588.56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

下降 22.36%，主要原因包括：受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，主营业务毛利率略有下降；

职工薪酬增加以及子公司新乡制药搬迁导致的办公、折旧摊销费用增加，导致管理

费用增加较多；因疫情影响，公司境外销售采用空运方式增加，导致运输费用增加；

因研发投入增加导致研发费用增加较多。 

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相关业务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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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公司估值及股价涨幅与同行业上市公

司、公司所属的医药制造业以及创业板综合指数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

2021-11-4 收

盘价（元/

股） 

2021-11-11 收

盘价（元/

股） 

2021-11-5 至 

2021-11-11

涨幅 

2021-11-11 

P/E 

（滚动） 

海普瑞 002399.SZ 15.27 15.50 1.51% 29.27 

天宇股份 300702.SZ 45.22 53.17 17.58% 62.68 

富祥药业 300497.SZ 17.45 15.25 -12.61% 44.90 

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2.16% 45.62 

拓新药业 301089.SZ 31.91 75.99 138.14% 102.05 

证监会行业-医药制造业  - 30.57 

创业板综指 399102.SZ 3,579.43 3,672.10 2.59% - 

数据来源：Wind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 

与同行业公司相比，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，与同期创业板综合指数偏离较大；

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，截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布的医药制造

业最新市盈率（滚动）为 30.57 倍，同行业上市公司最新收盘市盈率（滚动）平均

为 45.62 倍，公司最新收盘市盈率（滚动）为 102.05 倍，公司当前市盈率显著高于

同行业平均水平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、二级市场炒作风险。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、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形，

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【回复】 

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期间，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，多名

投资者关注公司是否与默沙东存在合作关系、莫那比拉韦（Molnupiravir）的推广和

批准上市对公司业绩是否存在影响等事项，公司对相关提问明确回复“公司产品尿

苷作为医药中间体进行销售，通过贸易商出口国外”、“莫那比拉韦（Molnupiravir）

的推广和批准上市对公司业绩暂无影响”。 

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公司连续披露了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

的公告（2021-002）》、《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（2021-003）》和

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（2021-004）》，披露“公司未与默沙东制药签署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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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协议，与其不存在任何直接合作关系；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莫那比拉韦

（Molnupiravir）的推广和批准上市对公司尿苷中间体销量及公司业绩无直接影响”。 

自上市以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公司前期股

价异常波动、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等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同时公司也

在近期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时及时进行了核查说明并提示风险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形，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

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4、请说明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、机构和投资者调研、回复投资者咨询等情

况，说明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。 

【回复】 

公司自上市以来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，未接待过机构和投资者的调研；在回复

投资者咨询的过程中，公司始终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在已

公开披露的信息范围内，对投资者的咨询进行回复，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

则的情形。 

5、请核实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，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

大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。 

【回复】 

根据公司自查以及向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

及高级人员确认，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，也不存在任何筹划中

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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